
2016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开启

长江大保护历史新

篇章。

一 直 以 来 ，湖

北坚持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习近

平 法 治 思 想 为 指

引，深刻把握湖北

在长江大保护和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中的独特地位和

重要作用，坚决扛

起“一江清水东流、

一库净水北送”的

重大政治责任，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

依 法 服 务 生 态 修

复、环境保护、绿色

发展“三篇文章”，

为湖北打造先行示

范的生态支点、建

设美丽长江提供了

有力法治保障。

从“ 恢 复 性 司

法”的实践到河湖

长制的联动，从跨

区域立法探索到全

民 护 水 的 微 光 汇

聚，湖北正以法治

为纲、以协同为网，

让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深植荆

楚大地。

2026 年 1 月 5

日，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专访省法院、

省公安厅、省水利

厅、省司法厅等相

关部门，共话长江

大保护这十年。

法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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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态支点 建设美丽长江
——湖北长江大保护的十年法治答卷

十年来，湖北法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恢复性司
法”理念，健全以生态环境修复为导向的司法责任承担
方式，以司法之力护航“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湖北法院在裁判方式上积极探索“办理一个案件，
修复一片”生态治理路径，在长江重要干支流、南水北
调水源地、国家自然保护区设立104个生态巡回法庭
和环资审判团队，构建“1+5+10+N”专业审判体系，推
行涉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四合一”工
作模式，环资审判工作专门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

设立180余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地，创新“法
治护航+生态修复+文旅开发”三位一体模式，在江汉
平原、长阳、恩施、丹江口等地打造4条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旅游专线。

同时，坚持做好环境资源审判“后半篇”文章，开展
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履行情况专项监督，推介湖北法院
首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修复示范项目10个，发布长江
流域司法服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3起，推动

“两山”理念转化落地。
湖北法院主动融入流域治理体系，不断加强与长

江流域行政管理机构、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等部门的协
作联动，强化案件移送、信息共享、调查取证、修复监督
执行、损害赔偿资金管理使用等工作协同。

湖北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理了一批具
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环境资源案件，并通过以案释
法、司法建议、专项行动等方式，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讲好长江法治故事。湖北连续四年举办长江大保
护司法论坛，形成《长江司法保护武汉共识》，发布《加
强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倡议书》；以普法为使
命，共举行6场新闻发布会，发布6份环境资源审判及
长江大保护白皮书以及10批次93个典型案例，通过
巡回审判、法庭夜校、创新环境资源犯罪社区矫正等方
式，把以案释法作为环境司法的“硬任务”，将环保法治
课堂搬到老百姓身边，让长江保护理念深植人心。

湖北法院将坚持“系统性谋划、创新性赋能、协同
性保障”的工作思路，进一步优化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
体系，完善协同协作模式，创新生态环境修复方式，聚
焦“双碳”目标推动绿色发展，为美丽湖北、美丽中国建
设贡献司法力量。

湖北是长江干线流经里程最长的省份，是三
峡坝区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所在地，
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战场”。

十年来，湖北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长江”
专项行动，坚决扛牢“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水北
送”政治责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
部部长王小洪签发命令，为湖北省公安厅“长江大
保护”工作专班记集体一等功，并对取得“5·17”
环评造假领域全国集群打击行动突出战果予以全
国通令嘉奖，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均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
的“长江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出台“平安长
江”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健全完善“河湖长+河湖
警长”四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案件会商、联合督
办、类案研讨等工作，切实以流域生态安全“底图”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健全完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
行模式，十年来，共侦办非法捕捞、非法采砂、污染
环境等涉江领域刑事案件4000余起，入选全国性
典型案例20余起，公安部15次专发贺电表扬。

渔民“上岸”，江豚“回家”。涉渔警情、刑事
案件大幅下降，长江湖北段非法采砂刑事案件
断崖式下跌，打击治理模式“湖北经验”得到公
安部推介，年均立案侦办有影响的污染环境刑
事案件50余起，长江干流湖北段出境水质连续
保持Ⅱ类。

统筹长江湖北段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江
与地一体治理，会同长航公安机关建立完善“1+
8”江地警务协作机制，牵头建立鄂湘赣渝皖和长
航、海关“平安长江3+2+2”风险防控区域警务合
作、鄂皖龙感湖警务协作、鄂豫陕丹江口水库警务
协作等机制，切实推动“一线带三圈”长江警务一
体化格局落实落细，变“九龙治水”为“攥指成拳”。

2016年至2025年，湖北锚定长江大保护战略目
标，以河湖长制为抓手，撬动行政、司法跨部门协作，走
出一条制度创新与实践攻坚并行的生态治理之路。

十年征程，湖北以先行之姿筑牢制度根基。2011
年，武汉在全国率先试行湖长制，为全省河湖治理体系
建设奠定基础；2022年，全国首部省级河湖长制党内
法规《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规定》正式出台，将河湖治
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在此基础上，湖北着力构建“河湖长+警长”“河湖
长+检察长”协同联动机制，全省配齐配强四级河湖警
长、三级河湖检察长队伍，建立线索互通、案件移送、联
合督办、成果共享的闭环工作体系，实现水域巡查、行
政执法、司法监督的紧密衔接。

同时，精心梳理发布9大“河湖长+检察长”典型案
例，以“以案释法”的方式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涉河
湖问题有效整治，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守护荆楚安
澜的治理实效。

十年深耕，一江碧水见证协同成效。如今，长江干
流湖北段、汉江、清江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高
岚河、王母湖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高标准推进，
江豚逐浪、候鸟翔集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

站在新起点，湖北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以“支点建设”为牵引，全面强化河湖长制度支撑，持续
深化跨部门协作，广泛凝聚民间河湖长和志愿者力量，
推动形成“行政监管+司法护航+全民共治”的河湖保护
新格局，以实干守护“江湖安澜、碧水东流、净水北送”。

近年来，省司法厅立足本职，主动履职，发挥
政府立法引领保障作用，配合省人大做好地方性
法规立法审修，推动构建保护生态、促进发展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体系。

强化“多水共治”，聚焦流域协同、生态修复等
关键领域，推动制定（修订）实施长江保护法决定、长
江汉江禁捕决定以及《湖北省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
条例》《湖北省清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强化“水陆共治”，推动制定（修订）《湖北省湖
泊保护条例》《湖北省天然林保护条例》《神农架国
家公园保护条例》《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决定》。

强化“要素共治”，统筹水、土、气环境要素，推
动制定（修订）《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湖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利用水平，推动制定（修
订）《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湖北省水利工程管理
条例》《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定（修订）《湖
北省开发区条例》《湖北省磷石膏污染防治条例》
《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湖北省餐厨垃圾管
理办法》《湖北省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健全流域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推动制定（修
订）《湖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湖北省节约用水
条例》《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推进协同治理，审修《湖北省长江船舶污染防
治条例》，联动重庆、江西“破题”长江中上游协同
立法；配合省人大推动十堰联合洛阳、安康等6市
制定《关于加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共同保
护的决定》，探索跨区域河流治理。

省司法厅将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
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良法护碧水促发展保善
治，为新时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支点建设
作出更大法治贡献。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通讯员 蔡蕾 连冰雪 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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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省司法厅在潜江市高石
碑船闸管理所举行《湖北省水路交通条
例》立法调研座谈会。 （省司法厅供图）

2025年9月，省公安厅环食药侦总队
（厅长江办）组织备战全国长江大保护综
合实战比武。 （省公安厅供图）

2025 年 3 月，省法院会同有关单
位开展科学放流活动。（省法院供图）

2024 年 5 月，远安县法院开展环
资类案件巡回审判。（省法院供图）

2024年4月，宜昌市水利和湖
泊局联合宜都市水利和湖泊局、枝
江市水利和湖泊局、松滋市水利和
湖泊局在交界水运开展节前联合
执法行动。 （省水利厅供图）


